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　函
地址：10663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268號6樓
聯 絡 人：高正芬
聯絡電話：02-2737-4721 分機725
電子郵件：jkao@mail.csa.org.tw

　
　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11月17日
發文字號：中證商電字第106000641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公告修正本公會「具證券承銷商資格之財務顧問出具公開

收購人具有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確認書之評估作業程序」

(如附件1)暨訂定公開收購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案件適

用之確認書範本(如附件2)，自公告後施行，並請依說明三

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6年11月14日金管證交字第

1060042902號函准予備查。

二、本次公告重點如下:

(一)修正現行本公會「具證券承銷商資格之財務顧問出具公開

收購人具有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確認書之評估作業程

序」相關文字，俾同時適用於公開收購不動產投資信託

受益證券案件。

(二)訂定前揭類型案件適用之確認書範本。

三、承銷商會員請配合旨揭修正內容修訂內部控制制度，並落實

執行。
  

  

  

　

正本：本公會所屬各證券承銷商會員

副本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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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本公會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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